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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1〕第 10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

问询函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对全容科技持股比例仅为 42%，请结合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表

决权安排等说明将全容科技纳入合并报表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全容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1260 

深圳市创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900 

张占霖 28% 840 

2019 年 11 月，公司、张占霖先生、深圳市创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创蜂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全容科技的 18%股

权以人民币 35.44万元转让给创蜂投资，张占霖先生将其所持全容科技的 12%股

权以人民币 23.63万元转让给创蜂投资。转让完成后，创蜂投资合计持有全容科

技 30%的股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创蜂投资持有全容科技的 20%股权为

激励绩效股权，公司将对激励对象进行业绩考核，考核期三年，创蜂投资最终持

有全容科技的股权比例将按业绩考核结果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子公司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6）。 

公司将全容科技纳入合并报表的依据： 



 

（1）全容科技股权结构 

根据全容科技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全容科技 42%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同时，

创蜂投资持有的全容科技 20%股权为激励员工的绩效股权，其中 12%股权由公司

授予，绩效考核期为三年，若考核不达标，公司有权以 1元回购 12%股权。 

（2）全容科技董事会构成 

全容科技董事会由 3人构成，其中董事长叶洪孝先生、董事、总经理蔡雄先

生由公司委派，公司能控制全容科技董事会三分之二的投票权，公司能够控制全

容科技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3）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四、各方权利义务之约定“目标企业须严格按照深圳

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执行”，全容科技日常经营管理归入公

司的子公司管理体系，公司能够决定全容科技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综上，公司实质控制全容科技的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

报表》第七条“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的规定。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检查全容科技《股权转让协议》、股权架构、董事

会构成情况； 

2）根据股权架构分析公司对全容科技拥有的权利，判断公司是否能决定全

容科技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将全容科技纳入合并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2.请说明你公司为全容科技提供借款时，全容科技的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

比例提供同等的财务资助且未要求上述其他股东采取反担保措施的原因，在关

联股东未能以同等条件或出资比例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资助

时未将上述资助事项提供股东大会审议的原因，上述行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2.5 条的相关规定，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1）全容科技的其他股东未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等的财务资助且未要求上

述其他股东采取反担保措施的原因 

公司与全容科技股东于 2021年 4月 15 日召开会议，因全容科技日常经营资

金需求向股东寻求借款帮助，公司要求全容科技其他股东创蜂投资、张占霖先生

分别按股权比例提供借款或反担保，但创蜂投资、张占霖先生均表示目前均不具

备借款能力或担保能力； 

（2）公司管理层决定为全容科技提供借款的原因 

1）全容科技系公司合并报表之子公司，且公司为其控股股东，一直以来，

全容科技都是公司的重点培育控股子公司，公司予以厚望并希望其未来能成为公

司新兴业务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希望通过借款支持，保证其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

展； 

2）公司该笔借款利率为 8.00%/年，并非无偿借款，该笔借款不存在重大偿

债风险。 

（3）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2.5 条规定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 6.2.5条约定： 

“…… 

上市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且该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的其他参股股东中一个或者多个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的，该关联股东应当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如该关联股

东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或者参股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上市公司应当将上述对外财务资助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事项有

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如上所述，公司控股股东为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

投控”），实际控制人为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容科技三名股东，分

别为公司、创蜂投资及张占霖先生，其中创蜂投资及张占霖先生均不属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创蜂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蔡雄 40% 40 

李智超 16% 16 



 

陈玉金 12% 12 

叶洪孝 9% 9 

刘伟 9% 9 

徐丽 6% 6 

潘银龙 4% 4 

陈承 2% 2 

封仁艺 1% 1 

段楚 1% 1 

合计 100% 100 

创蜂投资股东除叶洪孝先生外，其他股东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

事、总裁叶洪孝先生为创蜂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直接持有创蜂投资 9%的股份，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公司已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议程序，因此该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7），因全容科技其他股东未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

向全容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或采取担保等措施，为维护公司利益，经双方友好协商

一致，已取消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未借出该笔款项。 

3.请详细说明董事张艳萍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投弃权票的原因，你公司在

内部治理上是否存在重大分歧，以及前述分歧对正常生产经营是否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张艳萍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2021年 8月 12日辞去奇信股份董事、副董事长职

务，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1）。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

于控股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张艳萍女士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并写出理

由“全容科技是奇信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其余股东未同步按持股比例提供借款”。

经与张艳萍女士确认，其弃权原因系考虑个人即将辞任公司董事职务，后续无法

对全容科技借款事项进行跟踪监督，经审慎考虑后决定投弃权票。 

除当日辞职的张艳萍女士及需回避表决的董事外，其余 7名董事全部投赞成



 

票，因此公司内部治理上不存在重大分歧，无重大不利影响。 

4.2020 年 9 月，你公司完成控制权转让，控股股东变更为新余市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新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后，多名

董事、高管离职，请你公司说明新余国资委后续是否有对你公司业务、资产、

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计划。 

回复：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9月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变更情况： 

时间 职位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原因 

2020年 10月 总裁 余少雄 叶洪孝 换届选举 

2020年 10月 其他董事 

叶洪孝（董事长）、

林长逵、余少雄、

叶又升、刘剑洪、

赵保卿、林洪生 

叶洪孝（董事长）、

张艳萍、叶又升、 

张浪平、邹文华、 

罗卫民、刘剑洪、 

赵保卿、林洪生 

换届选举 

2021年 1月 董事长 叶洪孝 张浪平 

原董事长叶洪

孝辞任，仍担

任董事、总裁 

2021年 6月 副总裁 朱勇珍 - 个人原因辞职 

2021年 8月 

董事、副董事长 张艳萍 雷鸣 

个人原因辞职

（在新余投控

工作调整） 

财务总监 程卫民 刘松 工作调整 

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何定涛 叶洪孝（总裁代行） 个人原因辞职 

2021年 9月 

高级副总裁 

乔飞翔 - 个人原因辞职 

黄杰辉 - 个人原因辞职 

副总裁 

谢辉 - 个人原因辞职 

谢志攀 - 个人原因辞职 

除换届选举外，仅一名董事因工作调整变动外，其他董事未有变动，相对稳

定。上述高管是由于个人原因辞职，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公司现任职的高管均

具备多年的行业工作经验，熟悉公司业务，能够完全胜任经营管理层的相关工作。



 

另外，上述高管其辞职或职务变动前均已将所负责的工作进行了妥善交接和安

排，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经过近期董

事、高管人事的调整，优化了公司管理层，有助于公司的科学管理。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公司未收到新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新余市国资委”）对公司业务、资产、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

调整的后续计划。若未来新余市国资委如有对公司业务、资产、人员、组织结构、

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公司将严格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审议程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6 日 


